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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消费者报 》 报

道， 白酒市场红红火火， 名酒

价格你追我涨， 这里面有不少

年份酒的功劳。

四川律师邢连超花 6 万余

元购买 50 年、 30 年茅台各 2

瓶， 以欺诈消费者为由起诉销

售商及生产商贵州茅台要求

“退一赔三”。

近日， 四川成都律师邢连

超向记者讲述了他告贵州茅台

的前因后果。

陈年酒源自勾兑？

2019 年 1 月 17 日， 邢连

超为准备春节年货， 到四川国

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旗下一家

门店购买茅台酒， 店面招牌为

“国酒茅台”， 并挂有 “本店承

诺： 国酒茅台、 品质保证、 拒

绝假冒、 假一赔十” 的标牌。

店内专门设有 “陈年茅台

酒” 柜， 对 80 年、 50 年、 30

年等陈年酒进行展示。

其中的标签显示： 国酒茅

台 50 年 53 度 500ml 售价为

18999 元一瓶， 包装盒上注明

“食品名称 ： 50 年贵州茅台

酒”；

国 酒 茅 台 30 年 53 度

500ml 售价为 11999 元一瓶 ，

包装盒上注明 “食品名称： 30

年贵州茅台酒”。

酒瓶正面商标上方， 还用

英文标注了年 份 信 息 ， 如

“AGED 50 YEARS” （中

文译文为 “50 年”）。 生产厂

家均为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

邢连超分别购买 “50 年

茅台酒” “30 年茅台酒” 各 2

瓶， 共计 61996 元。

邢连超说， 几天后， 他从

白酒品鉴人士处知 ， “50 年

茅台酒” 不可能装 50 年的陈

酒， 茅台酒厂在 50 年前没有

这么高的产量， 也不可能储藏

50 年 ， 这种年份酒是用基酒

勾兑成老酒的口味而已。

之后他还了解到， 贵州茅

台酒官方网站上产品描述是：

“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基本基

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 按照 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

兑而成。”

“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

基本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 ，

按照 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

精心勾兑而成。”

邢连超认为， 他和一般消费

者一样， 认为 “50 年陈年茅台”

应当就是指生产出来的酒在容器

中贮存达到 50 年的时间， 而不

是用 15 年的基酒勾兑。 “我认

为茅台酒的做法对消费者构成了

严重误导。” 邢连超对 《中国消

费者报》 说， 此外， 使用 “国酒

茅台” 用语也是不正当竞争和诱

导消费者行为。

春节过后， 邢连超以构成消

费欺诈为由一纸诉状将销售商四

川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及生产

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贵州茅台） 告上法院， 除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礼道歉、 停

止虚假宣传、 停止销售 “50 年

陈年茅台 ” “30 年陈年茅台 ”

产品 ； 判令被告 “退一赔三 ”，

即除退还货款外 ， 惩罚性赔偿

18 万余元。

茅台否认虚假宣传

5 月 28 日 ， 案件在成都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被告四川国酒茅台销售有限

公司在庭审时辩称 ， 作为销售

者， 该公司没有虚假宣传行为，

从未宣称过 30 年贵州茅台酒的

储藏年限达到 30 年、 50 年贵州

茅台酒的储藏年限达到 50 年 。

店内显著位置的广告上明确介

绍：

“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基

本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 按照

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

而成；

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基本

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 按照 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

成”。

四川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

还辩称 ， 原告看到店内酒柜里

“50 年陈年茅台” “30 年陈年茅

台” 的名称就对此产生误解， 更

多的是出于主观臆断和个人经

验， 与该公司提供 30 年、 50 年

贵州茅台酒的品名、 外包装无因

果关系。

邢连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

为， 四川国酒茅台销售有限公司

提交的广告提示照片显示， 占据

中心位置的是陈年酒的照片和宣

传语， 上方有一行小字注明 “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其基本基酒不

低于 15 年， 按照 15 年陈年贵州

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这样

的告知 ， 字号太小 ， 非常不明

显”。

辩称符合国家标准

被告贵州茅台还辩称 ， 30

年贵州茅台酒、 50 年贵州茅台

酒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不存在虚

假宣传的情形。

根据国家标准 GB ?T18356－

2007 《地理标志产品贵州茅台

酒》 （以下简称 “茅台酒国家标

准”）， 陈年茅台酒并不是指储藏

到一定年限的酒， 而是使用酒龄

不低于 15 年的酒， 精心勾兑而

成， 使之达到该年份酒的老味。

陈年茅台酒标注的年份和酒体储

藏年限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而是

体现了相应年份的口感特征。

“至于为什么会以 15 年 、

30 年 、 50 年和 80 年为划分标

准， 是为了使不同年份的陈年茅

台酒口感质量风格有明显区别。

这样一来， 许多长期喝陈年茅台

酒的消费者， 即便不用看包装，

都能准确喝出不同年份的陈年茅

台酒， 使他们真正感受到： 年份

不同， 品质不同， 价格当然也不

同， 确实物有所值。”

针对涉嫌欺诈问题， 贵州茅

台辩称， 该公司主观上没有欺诈

的故意 ， 客观上没有欺诈的行

为。

一是该公司从未宣称过 30

年贵州茅台酒的储藏年限达到

30 年、 50 年， 且在自营店内显

著位置的广告上及官方网站上均

明确介绍了相关信息。

二是原告以其对 “ aged50

years” 和葡萄酒酒龄的理解， 生

搬硬套到中国白酒上， 因而认为

“50 年陈年茅台应该是酿造并储

藏达到 50 年然后由酒厂装瓶出

售的陈年老酒”， 这是极其主观

的。

原告没有考虑到不同文化不

同语境， 甚至将工艺、 文化背景

完全不同的葡萄酒作为对比， 足

以看出原告对陈年茅台酒的认识

更多的是出于主观臆断和个人经

验， 和贵州茅台的行为没有必然

的因果关系。

三是 30 年、 50 年贵州茅台

酒的品名、 外包装不会误导消费

者。

贵州茅台酒受生产环境制约

和技艺要求影响， 产量有限， 储

藏达到 30 年或 50 年的老酒更是

极其稀有和珍贵的 ， 30 年 、 50

年陈年茅台酒的价格不可能买到

储藏达到几十年的老酒， 白酒消

费者对这一点都是了解的。 在信

息时代， 网络上甚至有很多关于

陈年茅台酒的科普文章都介绍陈

年茅台酒并不是储藏相应年限的

茅台酒， 但大家都认可陈年茅台

酒是珍贵并具有收藏价值的产

品。

“即使答辩人的品名需要进

一步完善， 也与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有着本质区别。” 贵州茅台在

答辩状中这样写道。

该案当庭并未宣判。 6 月 5

日， 针对此案， 记者向贵州茅台

董秘发函采访， 截至发稿时未获

回复。

（湘江）

近年来， 利用职业便利

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有

发生， 日前， 上海市委政法

委 、 市检察院 、 市教委等

16 家单位会签并 出 台 了

《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

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包括入职审

查、 从业限制等诸多内容， 要求加强对未成

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

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

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

护关口的前置， 消息一出， 引发 “全网点

赞”。

但在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这一制

度目前在 “法” 的层面仍欠缺支持与规范。

在各地先行先试的基础上， 将来还是应当在

“法” 的层面， 明确对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

的从业限制、 信息公开等措施， 以使此类举

措能够在全国推广。

陈宏光

为性侵违法犯罪人员

从业限制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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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提供专业房地产法律服务

浙江推出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
据 《浙江法制报》 报道，

为促进律师与法官的良性互

动 、 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

设， 近日， 浙江省高院与省司

法厅出台 《关于建立律师与法

官互评机制的实施办法 （试

行）》 （以下简称 《办法 （试

行）》）， 评议数据可作为员额

法官案件评查、 年度考核、 晋

升晋级、 评优评先， 以及律师

执业年度考核、 评优评先的重

要参考。

根据 《办法 （试行）》， 律师

与法官相互评议包括整体评议、

个案评议和互派代表评优评先等

形式 ， 整体评议机制由各级法

院、 司法行政机关组织法官、 律

师代表， 以座谈、 填写问卷、 征

求意见等方式听取对方对自身业

务建设 、 队伍管理等的意见建

议 ， 形成评议报告 ， 为问题整

改、 漏洞堵塞、 制度完善提供依

据。

个案评议机制则实行 “一案

一评”， 以案件网上办理流程为

载体， 对有律师参与诉讼或执行

的案件， 由承办律师和法官根据

自愿、 实名的原则， 对对方的司

法礼仪、 纪律作风、 业务能力、

履职尽责等以在线勾选等方式相

互评价， 接受对方监督。 互派代

表评优评先由各级法院、 司法行

政机关以法官协会、 律师协会互

派代表等形式， 分别参加专项工

作考评、 办案质量评审、 优秀法

官和律师评选等。

《办法 （试行）》 要求， 互

评数据、 信息由省高院政治部、

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管理， 分别

向下级法院 、 司法行政机关分

流、 交办， 涉及投诉、 举报的由

司法监督部门核查。 涉及外省律

师的， 由省司法厅向当地司法行

政机关反馈或协调处置。 个人综

合得分等情况， 允许律师与法官

本人申请查询。 未经批准， 任何

机构、 个人不得将评议信息、 数

据对外泄露。 （高敏）

上海

律所著书解析境外法律风险

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组织编著出

版的 《你有权保持沉默并获得律师帮

助———在美国预防和应对突发风险 100 条

法律常识》 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德和衡上海

办公室举行。

本书内容涵盖了在美国工作生活商旅

等可能涉及的主要方面 ， 包括 ： 入境篇 、

交通篇 、 居住篇 、 生活篇 、 工作经营篇 、

人权及司法程序篇、 领事保护篇、 离境篇、

聘请律师篇， 围绕这些主题， 精心整理了

100 个实用问答。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

表示， 本书发布之后， 集团还将陆续由设

有实体办公室的俄罗斯、 日本、 韩国等机

构负责组织编写和发布所在国家的 “预防

和应对突发风险 100 条法律常识” 系列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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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年 2月 1日至 28

日，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
涉案车辆共计930辆， 其中
普通二轮13辆、 轻便摩托车
22辆、 电动车806辆 、 小型
汽车4辆、 自行车43辆、 共
享单车3辆、 人力三轮35辆、

正三轮1辆、 燃气车3辆。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
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期
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
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
人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19年6月5日

公 告

车牌号 车型

（续转A4-B4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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